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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制度介紹 

壹：前言（與原退撫制度之不同） 

一、原退撫制度：即「確定給付制」（Defined Benefit, DB）： 

（一）於退休時，按照退休法令規定的公式和方式支領退休金，實際數額多數是取決於薪資

及服務年資。 

（二）平時提撥之退休準備金與退休給付之金額並無必然之關係。 

（三）若沒有不能支領退休金的消極條件，可以支領終身。 

（四）不足的財務責任由在職或未來進用人員提撥承擔。 

（五）原軍公教人員之保險及退撫基金制度，均屬之。 

 二、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制度：即「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 DC）： 

（一）於退休時，按照在職期間累積提撥的退休準備金和運用孳息的總額支領退休金，所以

會建有個人退休金專戶用以累積。 

（二）實際數額取決於提撥退休準備金及其運用孳息累積的高低。 

（三）平時提撥之退休準備金與退休金可領金額有必然的關係。 

（四）退休金領至所提撥的退休金和孳息累積總金額領畢止，故通常會同步規劃延壽保險年

金等因應高齡退休生活保障之需。 

（五）退休金完全由自己準備及自主管理，不須要由在職或未來進用人員提撥承擔。 

（六）我國勞工退休金、私立學校教職員退撫儲金、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公教人員之退

撫儲金制度，均屬之。 

 三、提示：「確定給付制」和「確定提撥制」是二種不同的退休金給付制度，各有其設計的特

色。至於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新退撫制度有二層年金保障，其中第一

層是公教人員保險年金並維持「確定給付制」；第二層職業退休年金，則改為「確定

提撥制」，同時採行二種給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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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個人專戶制度適用對象的判斷： 

 一、依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3條規定，可歸
納如下： 

（一）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才第 1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並經銓敘審定（含 112 年 6 月

30 日以前考試分配至機關實習或訓練，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先予派代送審）。 

（二）沒有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令規定得併計的退撫年資（包含年資已結算者；以下稱退

撫法得併計的年資）。所稱「退撫法得併計的年資」，例如曾任公務人員、教育人員、軍

職人員、公營事業人員、民選首長或其他編制內有給專任人員（雇員、比照警佐、聘

用、軍聘雇等）等年資。 

 

 二、個人專戶制適用對象之「曾任公務人員年資」 

 （一）須適用【退撫基金】制度者： 

有 112 年 6 月 30 日以前，經銓敘審定之公務人員年資，且具有合法證件。 

（二）須適用【個人專戶退撫儲金】制度者： 

１、84 年 7 月 1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期間，曾經應 102 年度以前的公務人員考試分配至

機關占缺實習或訓練未期滿前離職，應退還其退撫基金費用而未退還者。 

２、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並經銓敘審定，且無適用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令得併計之年資。 

    說明： 
（１）公務人員考試分配至機關占缺實習或訓練，並未經銓敘審定，在 102 年度以前

的考試，實務作業上雖先按月繳納退撫基金，但如果實習或訓練未期滿前離

職，該年資已不可以採計為公務人員退休年資，因此，原已繳納的退撫基金費

用，依規定應該要退還；若沒有申請退還，也不能因為有繳納退撫基金費用，

就誤會其適用退撫基金制度。 

（２）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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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邦邦與張麻麻之前在 100 年同時都應考試分配到鴨城占缺實習，鴨城隨

即替二人按月繳納退撫基金，不過馬邦邦無法勝任鴨城工作，所以實習幾日就

辭職；張麻麻則努力完成實習並經銓敘審定，但後來與同事黃鼠狼相處不融

洽，所以過一陣子還是選擇辭職，二人於辭職後都沒發還退撫基金費用。 

如今馬邦邦與張麻麻於 112 年 7 月 1 日又同時應考試再次分配到鴨城實

習，這時馬邦邦因為原來實習未滿，年資不能採計，所以要適用【個人專戶】

制度；而張麻麻因為原來實習已滿且經銓敘審定，仍然要適用【退撫基金】制

度。 

 

 三、個人專戶制適用對象之「曾任軍職人員年資」 

（一）軍職年資符合以下情形，應該適用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制度： 

   註：基本判斷方式，即所具的軍職經歷，是不是屬於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可以併計為

公務人員退休之年資；如為肯定，即應適用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制度。 

  １、具有志願役軍職人員年資，經國防部或其他權責機關覈實出具證明者（含已經領退除給

與者）。 

  ２、84 年 6 月 30 日以前義務役年資，經國防部或其他權責機關覈實出具證明者（含大專集

訓、點召、教召、臨召、補充兵、國民兵等，具有實際折抵義務役役期者）。 

  ３、曾任金馬自衛隊年資（請金門縣、連江縣政府出具證明）。 

  ４、84 年 7 月 1 日以後義務役年資，且已繳付退撫基金費用者。 

（二）軍職年資符合以下情形，應該適用公務人員【個人專戶退撫儲金】制度： 

   84 年 7 月 1 日以後之義務役年資，但未繳付退撫基金，且於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公務

人員。 

 註：義務役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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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 

２、 國防部 88 年 3 月 6 日鍊銪字第 880002777 號書函 

 

 四、個人專戶制適用對象之「曾任教育人員年資」 

（一）須適用【退撫基金】制度者： 

１、具有 112 年 6 月 30 日以前，公立學校編制內有給專任且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教育人員

年資，經原服務機關覈實出具證明。 

２、具有 85 年 1 月 31 日以前，公立學校懸（實）缺代課（理）教師年資，經原服務機關覈

實出具證明 

（二）須適用【個人專戶退撫儲金】制度者： 

１、曾任 85 年 2 月 1 日以後之公立學校懸（實）缺代課（理）教師，且無適用公務人員退休

資遣撫卹法令得併計之年資，於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者。 

２、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教育人員，且無適用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令得併計之年

資，再轉任初任公務人員者。 

（三）舉例： 

Ｑ：阿明跟阿嬌曾經在國立權旭國民小學擔任實缺代課教師，年紀稍長的阿明任職期間是

從 82 年 8 月到 83 年 7 月，而阿嬌則是從 90 年 8 月到 91 年 7 月。兩人之後因為沒有

成為正式教師，就到私人公司上班並準備國家考試，幸運地在 111 年地方特考放榜時

雙雙金榜題名，並完成基礎訓及實務訓練，在 112 年 8 月經銓敘審定成為正式公務人

員，兩人應該適用何種退休制度？ 

Ａ： 

一、因為阿明擔任實缺代課教師的時間是在 84 年 6 月 30 日以前退撫新制實施之前，

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規定可直接憑相關證明採計為退休年資，因此仍然適

用【退撫基金】制度。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S0080049&flno=16
https://reurl.cc/9Rz3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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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嬌實缺代課教師的年資則因為依規定無法補繳退撫基金（由於未於教育人員退

撫新制實施時，取得編制內正式教師資格，無從補繳教育人員退撫基金）非退撫

法規定可以採計之年資，所以要適用【個人專戶】制度。 

（四）溫馨提示： 

依銓敘部 87 年 6 月 10 日 87 台特三字第 1632217 號書函略以，85 年 2 月 1 日教育人員退

撫新制實施後曾任公立學校懸缺代理教師之年資，應於取得合格教師證書擔任公立各級學

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並依規定完成補繳曾任懸缺代理教師年資之退撫基金費用，於轉任公

務人員時，始得採認併計為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後退休年資。因此如具有上開年資並依

規定完成補繳程序，於 112 年 7 月 1 日後始轉任公務人員者，仍然適用【退撫基金】制度

喔！ 

 

 五、個人專戶制適用對象之「曾任公營事業人員或民選首長年

資」 

（一）曾任公營事業人員年資，如何區分適用制度呢❓ 

  １、須適用【退撫基金】制度者： 

（１）具有 84 年 6 月 30 日以前之公營事業人員（具公務員身分之編制內有給專任職員）

年資，且經原公營事業機構覈實出具證明。 

（２）具有 84 年 7 月 1 日以後之公營事業人員年資，且已補繳退撫基金費用者。 

  ２、須適用【個人專戶退撫儲金】制度者： 

曾任 84 年 7 月 1 日以後公營事業人員，且無適用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令得併計之年

資，並於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者。。 

（二）曾任民選首長年資，如何區分適用制度呢❓ 

  １、須適用【退撫基金】制度者： 

（１）具有 84 年 6 月 30 日以前之民選首長年資，且具有合法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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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具有 84 年 7 月 1 日以後之民選首長年資，且已補繳退撫基金費用者。 

  ２、須適用【個人專戶退撫儲金】制度者： 

曾任 84 年 7 月 1 日以後民選首長，且無適用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令得併計之年資，

於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者。 

（三）舉例： 

馬豪豪與張美美都曾經在中油公司擔任編制內職員，分別在人事及會計單位工作，二人都

在 112 年 10 月 1 日以後轉任公務人員，張美美在中油工作時間是在 84 年 6 月 30 日以前，

所以仍然要適用【退撫基金】制度❗而馬豪豪在中油工作時間已經在 84 年 7 月 1 日以後，

且沒有其他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令得併計的年資，所以要適用【個人專戶】制度。 
（三）附註： 

參閱「公務人員曾任公營事業年資能否採為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之退休年資及其要

件」。 
 

 
 

 六、個人專戶制適用對象之「曾任其他編制內有給專任人員

（雇員、比照警佐、聘用、軍聘雇等）年資」 

 （一）須適用【退撫基金】制度者： 

１、具有雇員或同委任或比照警佐待遇警察人員年資，且具有合法證件。 
２、具有 84 年 6 月 30 日以前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且經銓敘部登記備查有案之聘用人

員年資，且具有合法證件。 
３、具有 84 年 6 月 30 日以前之國軍編制內一般聘雇人員，且具有合法證件。 
４、具有 84 年 7 月 1 日至 87 年 6 月 30 日期間之國軍編制內一般聘雇人員，且已補繳退

撫基金費用者。 

https://www.skyman.url.tw/note/M-17.pdf
https://www.skyman.url.tw/note/M-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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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須適用【個人專戶退撫儲金】制度者： 

１、曾任 84 年 7 月 1 日以後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且經銓敘部登記備查有案之聘用人

員年資，且無適用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令得併計之年資，於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

初任公務人員者。 
２、曾任 84 年 7 月 1 日至 87 年 6 月 30 日期間之國軍編制內一般聘雇人員，且無適用公

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令得併計之年資，於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者。 
３、曾任 87 年 7 月 1 日以後之國軍編制內一般聘雇人員已適用勞基法，且無適用公務人

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令得併計之年資，於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者。 

（三）舉例： 

馬明明原先在市警局擔任比照警佐待遇的警員，張秀秀在國防部軍備局擔任編制內聘雇

人員，二人在 112 年 10 月 1 日以後轉任為公務人員，因為馬明明擔任警員時，有依法

繳付退撫基金，所以適用【退撫基金】制度。而張秀秀在軍備局工作時間已經在 87 年 7
月 1 日以後，且沒有其他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令得併計的年資，所以要適用【個人

專戶】制度。 

（四）溫馨提醒： 

基本判斷方式就是公務人員曾具有的其他編制內有給專任人員年資，是不是屬於公務人

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可以併計為公務人員退休的年資，如果是，應適用退撫基金制度；相

反則適用個人專戶制度喔❗ 
 

 
 

 七、個人專戶制適用對象之「曾任其他人員年資」 

 （一）須適用【退撫基金】制度者： 

其他人員包括約僱人員、職務代理人、工友等年資，因依公退撫規定，均無法併計為公

務人員退休年資，故曾任這些年資的初任公務人員，如果沒有其他退撫法規定可採計的

年資，就都不適用退撫基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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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須適用【個人專戶退撫儲金】制度者： 

１、具有 61 年 2 月以後之約僱人員年資。 
２、曾任職務代理人、工友之年資。 
３、曾任駐衛警察、公立學校非實缺代理（課）教師或其他非經銓敘審定之年資。 
４、其他依退撫法無法採計為公務人員退休年資之年資。 

 

（三）溫馨提醒： 

１、溫馨提示： 
（１）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規定，約僱人員不適用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及公教人員保險等法規之規定，所以約僱人員年資既無法採計為

公務人員退休年資，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如有曾任約僱人員之年

資，應適用【個人專戶】制度。 
（２）曾任工友或職務代理人的年資，因為不是編制內專任職員，都無法採計為公務人

員退休年資，所以也適用【個人專戶】制度。 
（３）如有疑義，可依銓敘部通函檢附的檢核參考表相關說明判斷適用制度，若仍無法

確認，可直接打電話詢問銓敘部退撫司承辦人。 
 

 
 

參、退撫儲金的提存準備與管理： 

 一、如何設置專戶： 

新進人員阿傑：主任你好，我今年大學畢業就來當公務人員了，以前從來沒開過銀行帳

戶，請問這個退休金帳戶要怎麼開啊？錢要怎麼存呢？ 

人事主任阿偉：阿傑你好，公務人員退休金專戶就像是你到銀行（郵局）開立存款帳

戶，但你本人不用親自到銀行辦理，而是由服務機關幫你申請開戶跟存款（撥繳費用），

之後每個月會隨著發薪水，直接從薪資中扣收，再連同政府應提撥的部分一起繳到專戶

裡，作為將來退休時，給你的退休金，所以跟一般銀行帳戶不一樣，裡面的錢在你離職

https://www.skyman.url.tw/list-file/304-4-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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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退休前，不能任意提領喔。 

  （一）開戶： 

１、辦理時間：公務人員依法派代之日起 10 個工作日內。 

（二）程序： 

２、由服務機關至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以下簡稱基管局）指定之網路平臺登

錄參加者名冊，再由基管局彙整送受託銀行建立專戶。 

３、初任人員則要提供正確的 E-MAIL 給服務機關一起上網登錄，方便基管局之後透過電

子郵件，隨時通知退休金專戶相關訊息哦。 

（三）繳費： 

１、辦理時間：自公務人員派代到職支薪之次月起，由服務機關按月撥繳。 

 二、提示： 

（一）適用專戶制的初任公務人員，不論是「先到職實務訓練後派代」，或是「先派代後到職

支薪」，都是自「派代後實際到職支薪之日」起算繳費年資。 

（二）配合服務機關發薪作業，派代到職支薪日之當月應提繳的儲金費用，併入下個月發薪

時一起繳費。 

 

 

肆、提撥基準、費率及自願提繳： 

一、提撥基準：公務人員本（年功）俸（薪）額 2倍。 

二、法定提撥費率：15%。 

三、繳費分擔比率：政府提撥 65%、個人提繳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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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願增加提繳上限： 

得於每月個人應提繳費率及比率內自願增加提繳金額；提撥上限為本（年功）俸（薪）
額 2倍之 5.25%；全部由個人提繳，政府不相對提撥。 

五、舉例：以薦任第六職等本俸一級 385 俸點，本俸額為 27,270 元為例： 

 

（一）每月應提撥：本俸額 2倍的 15%（27,270 × 2 × 15%）= 8,181 元。  

（二）政府提撥：8,181 元由政府提撥 65% = 8,181 × 65% = 5,318 元。  

（三）個人提繳：8,181 元由個人提繳 35% = 8,181 × 35% = 2,863 元。  

（四）個人自願增加提繳上限：本俸額 2倍的 5.25% = 27,270×2×5.25% = 2,863 元。 

註：本項全部由個人提繳，政府不相對提撥 

伍、退撫儲金之撥繳程序： 

 一、按月代扣： 

（一）公務人員每月應負擔之退撫儲金費用，從到職支薪之日起算，由服務機關於每月發薪

時代扣，並於當月 10 日前彙繳退撫基金管理機關。（如是調任人員到職當月應撥繳之

退撫儲金，由服務機關於次月一併撥繳。上述繳付作業，如遇例假日順延之） 

（二）有意願自願增加提繳退撫儲金費用者，應向服務機關提出申請，其應繳費用也是由服

務機關自其薪資中代扣，連同上述原應代扣金額，一併於當月 10 日前彙繳退撫基金管

理機關。所以，自願增提的申請，如果是當月 10 日以後才提出來的，就會延到次月再

彙繳到退撫基金管理機關。 

 二、申請自願增加提繳 

（一）公務人員向服務機關提出申請自願增加提繳退撫儲金費用時，應該填具申請書並親自

簽名或蓋章；變更退撫儲金之自願提繳比率或是想終止自願增加提繳退撫儲金費用

時，亦應向服務機關提出申請。 

（二）服務機關受理所屬公務人員申請、變更或終止自願增加提繳時，應透過退撫基金管理

機關指定之網路平台辦理變更或終止自願增加提繳退撫儲金費用作業。 

 三、溫馨提示： 

有關自願增提的申請，有 3種選項：「申請提繳」、「變更提繳」與「終止提繳」。終止提繳是

指在自願增加提繳之狀況下選擇暫時不提繳，因此可日後再申請提繳。另外上述 3種申請，

要在每個月 10 日前提出，以利人事作業，才能在次月 1日生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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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補撥繳年資系列～義務役年資之補繳： 

 一、補繳期限： 

只要在初任派代到職支薪之日起 10 年內，都可以補繳義務役年資的退撫儲金費用，但是不可

以分期，要一次繳清，存入個人退休金專戶內，這樣就可以併計公務人員退休年資。 

 二、負擔比例： 

（一）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會由政府負擔 65%、個人只要負擔 35%共同負

擔退撫儲金費用。 

（二）這筆費用的計算標準，是依初任到職（或回職復薪）的銓敘審定等級和服役期間的待

遇標準（例如：107 年的義務役年資會用 107 年度的待遇標準）來計算。 

 三、可否不補繳： 

可以，是否補繳義務役年資的退撫儲金費用，為個人選擇，沒有強制性，但如果選擇不補

繳，這段年資就不能併計公務人員退休年資了❗ 

 四、補繳範圍： 

服研發替代役及產業訓儲替代役，或接受警察人員養成教育期間，全部期間都能補撥繳儲金

費用嗎？（個人專戶制退撫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 

（一）服研發替代役及產業訓儲替代役的情形，是以第 1階段及第 2階段服役期間為限。 

註：研發替代役及產業訓儲替代役３階段區分： 

１、 替代役第一階段：入營接受軍事基礎訓練及用人單位專業訓練的受訓期間，比

照二等兵發給薪俸，身分為義務役軍人。 

２、 第二階段：分發用人單位（研究單位或公司），期間自分發之日起至替代役體位

應服役之日止，待遇依學歷分別比照義務役軍官、士官薪俸，身分為替代役。 

３、 第三階段：仍於用人單位（研究單位、公司），但身分轉為僱傭關係，適用勞基

法，期間自服滿替代役體位應服役之日的隔日起，至研發替代役或產業訓儲替

代役役期期滿之日止，待遇回歸市場機制，領取用人單位相對職務規定薪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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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受警察人員養成教育的期間，以其一般替代役基礎訓練期間為限。 

 

柒、義務役以外之留職停薪得否提繳退撫儲金： 

 一、育嬰留職停薪： 

（一）儲金費用負擔： 

可以選擇繼續提繳退撫儲金，不過和繳退撫基金一樣，都當事人負擔全額費用喔！此

外，如果有自願增加提繳的部分，一樣可以提繳到個人專戶。 

（二）補繳方式： 

提繳的方式分為兩種，一旦選定就不能變更，所以要小心考慮： 

１、按月提繳： 

將應提繳的退撫儲金費用，按月交由服務機關，由服務機關彙繳給退撫基金管理

機關。 

２、遞延繳付： 

（１）遞延期限最多為 3年，是從留職停薪那 1日起算 3年期滿時，才開始提繳遞

延的全額退撫儲金費用。 

（２）如果是在 3年期滿前，就想要自願提前提繳，也是可以，只不過只能一次繳

清遞延全額退撫儲金費用給服務機關，再由服務機關彙繳給退撫基金管理機

關。 

（三）提繳金額計算基準： 

是按照申請繼續提繳全額退撫儲金費用的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的俸級，依在職同等級公

務人員本（年功）俸（薪）額來計算應提繳的退撫儲金金額。（細則第 10 條規定）  

 二、依法令借調至其他公務機關服務辦理留職停薪： 

依法令辦理留職停薪，借調至其他公務機關服務且占該機關職缺並依公務人員俸給法令

支薪的公務人員，其留職停薪期間的退撫儲金費用撥繳事宜，也是按公務人員本（年

功）俸（薪）額加 1倍 15%的提撥費率，按月由政府提撥 65%；公務人員提繳 35%，共同

撥繳至個人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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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專戶銜接～教育人員、志願役軍人、繳勞工退休金之勞工： 

 一、初任公立學校教育人員參加退撫儲金轉任公務人員個人專戶之銜接： 

（一）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公立學校的教育人員，和公務人員併同實施個人專戶制，因此，

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14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5 條已規定，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公立學校的教育人員，其任職於公立學校教育人員期間已設立的個人專戶，於

轉任公務人員後，只要由轉任的服務機關自其派代到職支薪之日起改報繳其公務人員退

撫儲金費用，即能繼續累積退撫儲金。 

（二）因此，新職機關不需要再為教育人員轉任公務人員者，設立公務人員的個人退休金專戶，

人事單位只要將「個人提繳費用」連同「政府提撥費用」及「自願增加提繳費用」依規定

按月辦理繳款，退撫基金管理局就會將費用存入當事人的個人專戶累積本金及孳息，以作

為退撫給與之準備。 

二、志願役： 

（一）職業軍人(即志願役)，並沒有實施個人專戶制，所以是參加軍人退撫基金，該段繳納退撫

基金年資屬於依公務人員退撫法令得併計為退休年資，因此，依照專戶制退撫法第 3條規

定，志願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者，不適用個人專戶制，仍應繼續參加退撫基金！ 

（二）當事人原來已繳納軍職之退撫基金費用，只要不領退除給與或退還所繳費用本息，於公務

人員到職後，會由基金管理機關直接將原軍職退撫基金費用移撥入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帳

戶，他的軍職年資就可銜接公務人員退休年資。 

二、繳勞工退休金之勞工： 

曾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設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之勞工，在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次擔任

公務人員者，如其未曾具有公務人員退撫法令規定之可採計年資，仍應適用個人專戶制，要

設立「公務人員個人退休金專戶」，其勞工退休金專戶無法和公務人員之專戶銜接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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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停止撥繳退撫儲金費用之情形： 

 一、哪些情形要停止撥繳退撫儲金費用及相關注意事項哦： 

（一）除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個人專戶制退撫法）另有規定外（即

下方(二)之例外情形），以下情形應停止繳付退撫儲金費用： 

１、留職停薪期間。 

２、停職期間。 

３、休職期間。 

（二）例外：上述另有規定的情形為何？ 

１、因公借調留職停薪期間： 

借調至其他公務機關服務且占該機關職缺並依公務人員俸給法令支薪的公務人員，

在留職停薪期間，應由借調機關按其銓敘審定之官職等級，辦理退撫儲金費用撥繳

事宜。 

２、育嬰留職停薪選擇全額負擔繼續提繳退撫儲金費用之期間： 

公務人員依法令辦理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選擇全額負擔並繼續依規定提繳退撫儲

金費用；其應提繳之退撫儲金費用，得遞延 3年提繳。 

３、公務人員依法停職，復職後如依規定補發停職期間未發之本（年功）俸（薪）： 

應由服務機關及公務人員比照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之撥繳比率（政

府 65%；個人 35%），共同負擔並一次補撥繳停職期間之退撫儲金費用，存入個人專

戶。 

 二、如發生應停止撥繳退撫儲金的情形，服務機關應辦理事項： 

（一）服務機關應透過退撫基金管理機關指定的網路平台辦理停止撥繳退撫儲金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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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務人員依法回職復薪或復職時，服務機關亦應線上辦理恢復撥繳退撫儲金費用。 

 二、停止撥繳退撫儲金費用期間，原申請自願增加提繳部分可以繼續嗎？可以進

行自主投資嗎？： 

（一）停止撥繳退撫儲金費用期間，原申請自願增加提繳退撫儲金費用，也應同時停止提繳。 

（二）停止撥繳退撫儲金費用期間，在個人專戶內之退撫儲金費用得依規定繼續進行個人專戶

之自主投資。 

 

 

拾、提繳退撫儲金費用可享免計入薪資收入課稅優惠： 

 一、公務人員個人提繳之退撫儲金費用都可以免計入薪資課稅範圍： 

只要是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法規定提繳或補繳的退撫儲金費用，都是適用範圍，包括： 

（一）按月提繳部分 

１、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 9條規定，「個人」按月提繳（及自願增加提繳）退撫儲金費用。 

２、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 10 條規定，「個人」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選擇繼續按月提繳

（及自願增加提繳）退撫儲金費用（包含遞延繳付者）。 

（二）依法補繳部分 

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 14 條各項所定得補繳之年資，由「個人負擔」之退撫儲金費用： 

１、第 2項第 1款所定依其他法律規定得予併計年資。 

２、第 2項第 2款所定留職停薪期間年資。（育嬰留停、配合公務借調） 

３、第 3項所定停職補薪期間年資。 

４、第 4項所定義務役年資。 

 二、溫馨提示：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可以依自己的財務狀況，以強制提撥 15%之個人提繳比率 

35% = 5.25% 為上限，彈性自願增加提繳退撫儲金，不但可以節稅，透過長期增加提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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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收益複利增值效果，可以增加公務人員個人退休金專戶累積總金額，保障退休生

活，建議及早參加！ 

 

 

拾壹、撥繳退撫儲金溢繳怎麼辦： 

 一、簡單來說，發現退撫儲金有溢繳後，可採取下列步驟： 

簡單來說，發現退撫儲金有溢繳後，可採取下列步驟： 

（一）服務機關應先書面通知基金管理機關（現為基金管理局）。 

（二）基金管理局按政府及公務人員負擔比率，分別結算溢繳金額。 

（三）從公務人員個人退休金專戶（以下簡稱個人專戶）累積總金額覈實扣抵，繳還原溢繳

機關與退還公務人員，並以書面行政處分通知公務人員。 

 二、實際作業方式： 

  （一）基金管理局「尚未發給」退撫給與： 

１、部分期間溢撥繳： 

基金管理局以原溢撥機關發文日前 1月之末日之個人專戶累計總金額，乘以該部分

期間溢撥繳本金占累積撥繳本金比率，計算應繳還原溢撥機關及退還公務人員或遺

族之溢撥繳金額，並得自個人專戶累積總金額扣抵之。 

２、自始溢撥繳： 

個人專戶應即結清銷戶，基金管理局就個人專戶累積總金額，按政府與公務人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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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撥繳之本金比率計算後，分別繳還原溢撥機關及退還公務人員或遺族。 

  （二）基金管理局「已發給」退撫給與： 

１、部分期間溢撥繳： 

基金管理局按原計算發給金額繼續定期發給月退休金、遺屬金或撫卹金，定期發給

金額除視同已退還公務人員溢繳本息金額外，並將該金額的 1/3 扣抵政府溢撥金額

本息，繳還原溢撥機關至足額清償溢撥金額之本息為止。 

２.自始溢撥繳： 

個人專戶應即結清銷戶，基金管理局就個人專戶累積總金額一次先扣抵政府溢撥金

額本息並繳還原溢撥機關後，餘額退還退離公務人員或遺族。 

 三、溫馨提醒： 

１、由於個別公務人員退撫儲金繳納的期間、金額、投資選擇均不相同，其參與退撫儲

金運用獲得的收益也隨之有所差異，因此，即使溢撥期間相當，實際結算退還公務

人員的金額並不相同！ 

２、初任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專欄系列分享貼文，會匯整到銓敘部全球資訊網的專區，

便利人事人員查閱，以避免發生發生政府溢撥退撫儲金費用存入個人專戶情事！專

區網址：https://reurl.cc/A0r2ME。 

 

 

拾貳、影音宣導短片（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製作）： 

＝＝點選下列文字即自動連結影音專區＝＝ 

一、 什麼是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 

https://reurl.cc/A0r2M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s8xsP-uJJ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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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何謂自主投資？ 

拾參、退撫儲金之管理監督： 

一、退撫儲金的管理： 

銓敘部已經在 112 年 1 月 11 日委任有管理經驗的基金管理局來管理退撫儲金及你的個人退

休金專戶，包括收取政府提撥的 65%、個人提繳的 35%與你自己自願增加提繳的退撫儲金費

用，以及接下來你要進行選擇的投資標的組合、還有更遠的未來要支付給你的退休金等

等，都是由基金管理局來管理。 

    註：為了讓適用個人專戶制公務人員的退休金更有保障，讓專業的事由專業的人來做，基

金管理局也委託了專業的信託銀行建置數位化的自主投資平台，預計於 114 年 1 月 1

日開放自主投資平台上線，同時也將委託並借重專業投資顧問公司（野村證券投資信

託公司）提出投資組合配置建議，未來將提供不同收益的投資標組合讓公務人員選擇

喔！ 

二、退撫儲金的監督： 

銓敘部已經在 112 年 4 月 30 日成立監理司，並另外成立公務人員退撫儲金監理委員會，聘

請政府機關代表、公務人員代表及具有統計精算、人事行政、財經法律等專業領域的專家

學者一起共同監督基金管理局，這樣我們的個人退休金專戶才會有保障！ 

三、溫馨提醒： 

基金管理局雖然同時管理「退撫基金」及「退撫儲金」，但兩者的管理與監理，已經完全脫

鉤，分別管理與監理了喔！ 

 

拾肆、退撫儲金之自主投資平台： 

一、基管局表示，已委託由信託銀行建置公教人員專屬之個人專戶架構，並規劃建置數位化自主

投資平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aqVULQVq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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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基管局於 112 年 11 月 8 日發布新聞稿，確定由「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取得

112 年度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投資顧問專業機構之簽約資格。未來將由投資顧問

公司提出投資組合配置建議，置於自主投資平台，供初任公教人員依自身風險屬性選擇適

合之投資組合。 

  ２、自主投資平台除了能夠讓初任公教人員進行風險屬性評估、選擇或變更投資組合外，也能

隨時查詢最新收益及退休金累積（另每月電子郵件寄發對帳單），之後也會規劃提供初任公

教人員投資理財資訊（含理財教育）。 

３、自主投資平台預計於 114 年 1 月 1 日開放喔！ 

 

二、溫馨提醒： 

１、由於退撫儲金開辦初期個人退休金專戶規模較小，在自主投資平台上線之前，依法將先由

基管局統一管理運用（並非代為投資）喔！期間將給與保證收益。 

２、在自主投資平台上線之前，基管局將會辦理充分的教育宣導，使公務人員更加了解自主投

資及理財規劃相關事宜！ 

 

拾伍、查詢退休帳戶提撥及投資情形： 

如何得知自己的個人退休金專戶提撥及投資情形： 

１、自主投資平台上線前，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會於每月 10 日以電子郵件寄出對帳

單。 

２、自主投資平台上線後，可查詢平台上線以後的每月提撥情形、查詢日前 2個工作天的帳

戶最新淨值。 

３、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網站的「公教個人專戶制專區」上會每日更新公告，不

同投資組合的報酬率及淨值。 

４、如有相關問題，也可透過基金管理局的服務電話及信託銀行服務專線或客服信箱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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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陸、投資組合有哪些？可以更改嗎？ 

一、自行選擇投資組合： 

１、自主投資平台上線後，由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委託專業投資顧問公司設計「積極

型」、「保守型」、「穩健型」及「人生週期型」等 4種不同風險屬性的投資組合。 

２、公務人員可在自主投資平台進行「風險屬性評估」後，依照評估結果選擇投資組合。 

３、在進行風險屬性評估後，個性積極且願意承擔較高風險波動者，適合選擇高報酬、高風險

的「積極型」投資組合；相反的，對於風險的承受度較低或是年紀接近退休者，則可選擇

相對低風險的「穩健型」或「保守型」投資組合，或是可依照年齡進行規劃，選擇隨年齡

增加而逐漸降低投資風險的「人生週期型」。 

４、每月 10 日前都可以在平台重新選擇投資組合。 

５、轉換投資組合，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提供每年 2次免手續費優惠。 

 

二、能否晚點再選擇？或都不選擇？ 

 １、預設投資組合類型： 

  （１）未選定投資組合之人員，自主投資平台將會以「人生週期型」為預設投資組合。 

  （２）所謂「人生週期型」，係按照不同年齡階段，以不同比率配置在「積極型」、「穩健型」

及「保守型」等 3種投資組合中。年齡越輕者，將以最高風險承受的策略配置，以獲取

最大報酬，因此持有「積極型」的比重最高；隨著年齡增長，投資組合逐漸調降「積極

型」比重，增加「穩健型」及「保守型」比重，至退休前將以 100%「保守型」配置，以

符合退休者保障本金的需求。 

 

三、溫馨提醒： 

公務人員可隨時於自主投資平台查詢個人專戶累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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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柒、自主投資期間，是否各種投資組合都有保證收益？ 

一、雖然個人專戶制的精神，是由公務人員自行評估自己對於投資風險的承受程度，政府也會提

供風險屬性評估管道，以及規劃各種投資理財資訊與課程，在選擇適合自己屬性的投資組合

後，原應自行承擔投資的部分風險。但是為了確保個性較謹慎或不擅於投資理財的公務人員

的退撫權益，所以未來開放公務人員自主投資後，如果公務人員選擇風險最低的投資標的組

合（保守型或人生週期型中的保守型），政府仍會保障最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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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政府保障最低收益只有兩種情形： 

（一）第一種情形是在個人專戶制實施初期： 

尚未實施自主投資期間，尚未實施自主投資時，個人專戶累積的資金，是由退撫基金管理

局統一管理運用的，這段期間給予您最低收益保證。 

（二）第二種情形是在自主投資開始後： 

如果您選擇經退撫基金管理機關評定為風險程度最低的投資標的組合（保守型或人生週期

型中的保守型）來投資，也是有保證最低收益的喔。 

二、退休後，將來領月退休金時，個人專戶裡面的餘額，可以自主投資嗎？如果不選擇自主投

資，交給退撫基金管理機關管理，一樣享有保證收益嗎？ 

是的，如果您的月退休金支領方式為攤提給付或定額給付，在您個人專戶裡的餘額，若交由

退撫基金管理局代為投資（保守型或人生週期型中的保守型），即有保證收益，當然，您也可

以選擇自主投資，但自主投資就要自負盈虧喔！ 

三、退休人員亡故，如果個人專戶裡面還有餘額，遺族把這筆錢交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管理，也

會有保證收益嗎？另外，撫卹金也是一樣嗎？ 

是的，請看以下說明： 

（一）支領攤提給付或定額給付的退休人員，在個人專戶累積總金額未領完前死亡，遺族可以一

次領回該專戶內剩餘的金額，遺族如果沒有一次領回該專戶內剩餘金額，也可以選擇按亡

故退休人員支領月退休金的方式，按月支領專戶內的剩餘金額，在這段按月領取期間，專

戶內的金額，如交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代為投資（保守型或人生週期型中的保守型），也將

有保障收益。 

（二）另外，公務人員在職亡故，遺族在領取月撫卹金的期間，專戶內的金額，交由退撫基金管

理機關代為投資（保守型或人生週期型中的保守型），也一樣有保障收益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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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捌、什麼是保證收益？保證收益的標準為何？ 

一、何謂「保證收益」： 

是指收益不得低於當地銀行 2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所謂「當地銀行」，是指依臺灣銀行、第一

商業銀行、合庫銀行、華南銀行、土地銀行、彰化商業銀行等 6 家行庫，每月第一個營業日

牌告 2年期小額定期存款固定利率的平均年利率。 

二、「保證收益」的對象： 

儲金由基金管理局代管(代投資)期間，或是在保守型投資組合期間，累計的收益低於當地銀

行 2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這個短少不足部分，將可由國庫補足。 

三、「保證收益」領取時機： 

上述國庫補足保證收益之時間，是在公務人員或遺族依法領取個人專戶本金及孳息，或申請

辦理結清個人專戶賸餘金額時，才由退撫基金管理局計算差額，並於國庫撥補後補足之。 

四、選擇穩健型或積極型的投資組合，其虧損的部分能否由國庫補足： 

（一）不行喔，只有選擇保守型投資標的組合，才給與最低保證收益。 

（二）選擇穩健型或積極型的投資組合，高報酬高風險，其多賺多得的部分，可以作為自己退

休金專戶的收益，至於虧損的部分則不能由國庫補足，俾避免選擇高報酬高風險的投資

標的者的投資風險，完全轉嫁由國庫承擔的不合理現象。 

 

 

拾玖、個人專戶制之退休條件 1.—般自願退休 

一、一般自願退休（符合其中之一即可） 

（一）任職滿 5年，年滿 60 歲。 

（二）任職滿 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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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傷病或障礙提前自願退休 

任職滿 15 年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公保半失能以上或身心障礙等級為重度以上。 

（二）罹患末期之惡性腫瘤或為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所稱之末期病人。 

（三）永久重大傷病證明，並經服務機關認定不能從事本職工作，亦無法擔任其他相當工作。 

（四）符合身心障礙資格且經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54 條之 1所定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出具為終

生無工作能力之證明。 

三、危勞降齡自願退休 

擔任具有危險及勞力等特殊性質職務者，經銓敘部核備及公告之危勞職務範圍及自願退休年

齡。由 60 歲最低降為 50 歲。 

四、原住民自願退休 

具原住民身分者，由 60 歲降為 55 歲。 

五、彈性自願退休 

配合機關裁撤、組織變更或業務緊縮並依法令辦理精簡者，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任職滿 20 年。 

（二）任職滿 10 年而未滿 20 年，且年滿 55 歲。 

（三）任本職務最高職等年功俸最高級滿 3年，且年滿 55 歲。 

六、提醒： 

 （一）上述退休條件，均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二）依上述條件退休者，能否領月退休金，須搭配其他要件，後續會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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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個人專戶制之退休條件 2.屆齡退休 

一、屆齡退休有個至遲生效日： 

不需要剛滿 65 歲就退休，只要在滿 65 歲之後的至遲生效日前退休即可。 

二、屆齡退休年齡 

（一）一般公務人員屆齡退休：任職滿 5年以上且年滿 65 歲。 

（二）危勞公務人員屆齡退休：任職 5 年以上且年滿危勞屆退年齡(以經銓敘部核備的屆齡退休

年齡為準) 

三、公務人員屆齡退休至遲日 

（一）於 1月至 6月出生者，至遲應在當年 7月 16 日屆退。 

（二）於 7月至 12 月出生者，至遲應在次年 1月 16 日屆退 

 

貳拾壹、個人專戶制之退休條件３.命令退休 

依現行規定，公務人員如果已經任職 5年以上，而且符合下列情況之一時，是可以由服務機

關主動申辦同仁的命令退休： 

一、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經服務機關出具不能從事本職工作，亦無法擔任其他相當工作之證明，且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 

（一）有合格醫院出具已達公保失能給付標準之半失能以上之證明且已領取失能給付，或

經鑑定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身心障礙等級為重度以上等級之證明。 

⭐特別注意：以此項目辦理命令退休時，服務機關要先提供職業重建服務，辦理程

序比照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但如果公務人員沒有繼

續任職意願，且以書面表示時，可以依其意願不進行職業重建。 



26 
 

（二）罹患第 3期以上之惡性腫瘤，且繳有合格醫院出具之證明。 

註：溫馨提醒：辦理命令退休前，應先經考績委員會初核，於初核之前，應依規定

給予同仁陳述及申辯的機會喔！ 

 

貳拾貳、個人專戶制之～請領退休金年齡 

  個人專戶制中，「自願退休」、「屆齡退休」、「命令退休」的成就條件中，部分是有提及年齡規

定，換句話說，照所選擇的退休種類之規定，「退休條件」可能才會有年齡限制。但是符合「退

休條件」辦理退休後，其「支領退休金之年齡」，個人專戶制並沒有規定或限制。也就是說，

只要成就退休條件辦理退休者，不管年齡為何，就得依規定支領退休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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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參、個人專戶制之～退休金種類 

一、依照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26 條規定，個人專戶制的退休金種類分為： 

（一）一次退休金。 

（二）月退休金。 

（三）兼領 1/2 之一次退休金與 1/2 之月退休金。 

二、雖然請領退休金沒有年齡限制，但要成就退休條件才能請領，如果想支（兼）領月退休金，

任職年資要滿 15 年哦！ 

 

貳拾肆、個人專戶制之退休給付～一次退休金 

一、一次退休金計給方式： 

（一）以個人專戶之累積總金額計給。 

（二）其個人專戶累積總金額，以計至領取時適用之淨值基準日為準。 

二、得申請暫不領取個人專戶之累積總金額： 

（一）為保障請領一次退休金者，退休後得選擇暫不請領帳戶金額，且於暫不請領期間，其個

人專戶累積總金額之管理運用，是交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代為投資，其運用收益不得低

於保證收益（當地銀行 2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如有不足，由國庫補足之。 

（二）於暫不請領期間亡故者，其個人專戶之累積總金額由其遺族一次領回；遺族範圍、領受

順序及比率，比照第 33 條規定辦理。但生前預立遺囑指定請領人者，比照第 36 條規定

辦理。 

註：第 33 條規定順序： 

１、一、子女。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 

２、無前項一、二遺族者，由未再婚配偶單獨領受；無配偶時，依序由前項各款遺族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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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同一順序遺族有數人時，由同一順序有領受權之遺族平均領受。 

３、同一順序遺族有拋棄或因法定事由而喪失領受權者，應由同一順序其他遺族依前二

項規定領受；無第一順序遺族時，由次一順序遺族依前項規定領受。 

 

貳拾伍、個人專戶制之退休給付～月退休金（攤提給付） 

註：個人專戶制的月退休金有三種，分為「攤提給付」、「定額給付」及「保險年金」。 

一、攤提給付之計給方式： 

（一）以個人專戶累積總金額，依據年金生命表，以退休時年齡之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計算每

月支領金額。 

（二）計算結果如有餘數，列為最後一期可領取之退休金金額。 

二、攤提給付之請領方式： 

（一）除了按月發給，想要按季、按半年或按年發給也可以！ 

（二）領取期間，得申請暫停領取月退休金，或直接結清專戶內剩餘金額並銷戶，但銷戶後不得

再要求存入。 

三、個人專戶裡的錢還能繼續投資嗎？ 

（一）可以，支領月退休金期間，個人專戶裡的餘額可以選擇繼續進行自主投資或交由退撫基金

管理機關代為投資，讓退休金繼續長大。 

（二）選擇交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代為投資，其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保證收益（當地銀行 2年期定

期存款利率），如有不足，由國庫補足之。 

四、延壽年金： 
選擇攤提給付，請領月退休金時，應一次提繳一定金額，投保年金保險（即延壽年金)，作為

超過平均餘命後之年金給付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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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溫馨提醒： 

在年金保險開辦之前，因為還不用提繳年金保險，所以個人專戶裡累積總金額，會全數計算

攤提應發給的月退休金！ 

 

貳拾陸、個人專戶制之退休給付～月退休金（定額給付） 

一、所謂定額給付，簡而言之，是由公務人員於申請領取月退休金之前，自行決定每月領取多少

退休金，直到專戶內累積總金額領完為止。 

（一）自行決定每月領取金額： 

由公務人員於申請領取退休金之前，自行決定每月領受新臺幣若干元，直到專戶內累積總

金額領完為止。 

（二）領取期間得向退撫基金管理機關申請調整發給金額。但 1年內之調整次數以 2次為限。 

（三）最後一期可領金額未達原設定金額時，應即結清個人專戶。 

二、領取期間得辦理事項（與月退休金〈攤提給付〉相同）： 

得向退撫基金管理機關申請暫停領取月退休金，或辦理結清專戶內賸餘金額並予銷戶；銷戶

後不得再要求存入。 

三、退休給與運用收益（與月退休金〈攤提給付〉相同）： 

其個人專戶內之餘額得選擇繼續進行自主投資，並自負盈虧；或交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代為

投資，其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保證收益（當地銀行 2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如有不足，由國庫補

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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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柒、個人專戶制之退休給付～月退休金（保險年金） 

一、何謂保險年金： 

指公務人員以個人專戶內累積的總金額，全額一次購買符合保險法規定的年金保險，作為定

期發給的月退休金。 

（一）退休案審定後，應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通知承保之保險業者，主動接洽公務人員辦理年金

保險投保手續。 

（二）年金保險需為經過退撫基金管理機關評選之年金保險商品。 

（三）購買年金保險前，得請保險業者提供年金保險商品之年金保險單條款，並明確告知年金保

險內容及投保規定。必要時，得請其說明。 

二、年金保險保證金額餘額： 

支領保險年金人員若死亡，而已領取定期給付總額還未達年金保險契約之保證金額，保險業

者應將保證金額扣除已領取之定期給付總額後之餘額，依照預定利率折現，一次發給遺族。

但若年金保險契約已約定由遺族繼續領取者，從其約定。 

三、年金保險商品： 

未來將會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供意見，設計專屬於公務人員的年金保險商品，並將給付

責任明定於保險契約內，如果遇到保險公司履約的問題，就可依保險相關法規保障權益。 

四、溫馨提醒： 

購買年金保險前，一定要充分了解保險內容，再審慎評估是不是適合自己的商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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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拾捌、個人專戶制～退撫年資如何採計(1) 

一、依公務人員依專戶制退撫法辦理退休、資遣或撫卹時，其任職年資應以「依法撥繳退撫儲金費

用的實際日數」計算。 

（一）依規定適用個人專戶制的人員，應該自銓敘審定之日起開始撥繳退撫儲金費用。 

（二）「未撥繳退撫儲金費用」的年資或「曾經申請發還退撫儲金」或「曾領取退撫給與、退離給

與」的年資，均不得採計。 

二、舉例： 

（一）阿泉、阿旭、阿布都是 112 年 7 月 1 日初任的公務人員，同時於同年 11 月 1 日銓敘審定，

並開始撥繳退撫儲金費用： 

  １、阿泉自 113 年 8 月 1 日起申請全時進修留職停薪，115 年 8 月 1 日起回職復薪。 

  ２、阿旭自 113 年 8 月 1 日起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全額負擔繼續撥繳退撫儲金費用，115

年 8 月 1 日起回職復薪。 

３、阿布自 116 年 11 月 1 日辭職並申請發還退撫儲金，並於 117 年 11 月 1 日起再任，並開始

撥繳退撫儲金費用。 

（二）如果上面三人之後繼續任職均未中斷，且依法撥繳退撫儲金費用，並在 143 年 7 月 16 日申

請退休，那麼三個人的任職年資要如何計算呢？ 

１、阿泉的任職年資：28 年 8 月 15 日 

（１）計算自 112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7 月 31 日、自 115 年 8 月 1 日起至 143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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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全時進修留職停薪期間，因為不是現職人員，依規定不能撥繳退撫儲金費用，所以自 113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7 月 31 日年資不予採計！ 

２、阿旭的任職年資：30 年 8 月 15 日 

（１）計算自 112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43 年 7 月 15 日。 

（２）因為選擇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全額負擔並繼續提繳退撫儲金費用，所以自 113 年 8 月 1 日

起至 115 年 7 月 31 日期間的年資可以計算任職年資。 

３、阿布的任職年資：25 年 8 月 15 日 

（１）計算自 117 年 11 月 1 日至 143 年 7 月 15 日。 

（２）因為已申請發還自 112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16 年 10 月 31 日的退撫儲金費用，所以不予

計算任職年資，要從再任之日起重新起算！ 

 

貳拾玖、個人專戶制年資採計(2)～退撫儲金年資補提繳及年資銜接 

一、適用專戶制的公務人員，在轉任或回任公務人員時，可併計退撫儲金的年資，應如何辦理？ 

（一）原個人退休金專戶繼續累積： 

１、適用對象：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教育人員曾參加教育人員退撫儲金者。 

２、辦理程序：於轉任時，繼續撥繳儲金費用至在教育人員時期已開的個人退休金專戶。 

（二）採全額補提繳→須當事人提出申請 

１、適用對象：曾任依其他法律得予併計之年資及因公留職停薪並辦理考績年資，且未曾領取相

當退休、資遣或離職給與者。 

２、辦理程序：轉任到職支薪或復職復薪之日起 10 年內，由服務機關向基管局申請一次全額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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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繳儲金費用存入個人專戶。 

（三）採部分負擔補提繳→須當事人提出申請 

１、適用對象：義務役軍職年資，且未核給退除給與或相當退休、資遣或離職給與者。 

２、辦理程序：初任到職支薪或復職復薪之日起 10 年內，按政府 65％、公務人員 35％之比率補

提繳儲金費用存入個人專戶。 

二、溫馨提醒：已領退撫給與或退離給與人員再任公務人員時，不得繳回已領之給與；其重行退休、

資遣時，應自再任之日起計算其任職年資。 

 

參拾、個人專戶制之～因公傷病命令退休條件 

一、所謂的因公傷病，就是指公務人員發生身心傷病或障礙的原因，和下列這 4種因公情形，有相

當的因果關係，且該因果關係須經由服務機關證明，並經過審定機關審定：（和退撫法同）： 

（一）於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危險事故、遭受暴力事件或罹患疾病，以致傷病。 

（二）於辦公場所、公差期間或因辦公、公差往返途中，發生意外危險事故，以致傷病。但因公務

人員本人之重大交通違規行為以致傷病者，不適用之。 

（三）於執行職務期間、辦公場所或因辦公、公差往返途中，猝發疾病，以致傷病。 

（四）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傷病。 

二、從事的公務和傷病發生的因果關係，是如何認定？ 

（一）如果對於公務人員所從事的公務和發生傷病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存有疑義的話，就會

由退撫法第 21 條第 3 項及第 53 條第 4 項所定的公務人員因公命令退休及因公撫卹疑義案

件審查小組進行審查。 

（二）審查小組在審認猝發疾病或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傷病的個案時，可以藉由參考退撫法

第 53 條第 5 項授權訂定的公務人員因公猝發疾病或因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審查參考

指引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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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帶說明，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的因公傷病認定標準、審查機制及重大交通違規行為的範圍，

分別適用退撫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至第 25 條規定喔！ 

三、溫馨提醒： 

如果公務人員受監護或輔助宣告，或者身心傷病或障礙是因為執行公務所導致的，他的命令退

休不受任職年資滿 5年的限制喔！ 

 

參拾壹、個人專戶制之～因公傷病命退給付及加發 

一、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的因公傷病命退給付標準和加發規定，與現在的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

法完全相同，政府對於因公傷病退休人員的照顧是同樣的，包括： 

（一）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 21 條規定辦理因公傷病命令退休，如果選擇請領一次退休金，任職

未滿 5 年，是以 5 年的任職年資標準計給一次退休金；任職年資未滿 20 年而選擇月退休金

時，是以 20 年的任職年資標準計算退休金。 

（二）依照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 21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辦理因公傷病命令退休的同仁，適用退撫

法第 32 條及施行細則第 32 條規定，加發 5 至 15 個基數之一次退休金。這項加發給與，是

依照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依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規定出具的證明，來作

為認定證明，如果是全失能致全身癱瘓或致日常生活無法自理者：加發 15 個基數的一次退

休金；全失能且日常生活尚能自理者：加發 10 個基數之一次退休金；半失能者：加發五個

基數之一次退休金。 

（三）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 30 條規定，辦理因公傷病命令退休者，退休金給付金額依其選擇退

休金的種類，適用退撫法第 27 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29 條、第 32 條第 4 項及第 38 條規定

的計算基準、基數內涵及計算標準發給。 

（四）特別要注意的是，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危險事故、遭受暴力事件或罹患疾病的同仁，以及

上述以外的因公事實，導致全身癱瘓或日常生活無法自理的同仁，因為適用退撫法第 32 條

第 4項規定，所以不適用退休所得調降方案喔！ 

（五）溫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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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因公傷病辦理退休的同仁，依照其他的法律規定(如警察人員人事條例及關務人員人事

條例等)，可以領到較高的加發金額時，就只能在個人專戶制退撫法及其他法律中，擇一領

取，不能兩者都領！ 

 

 

二、因公傷病命令退休給付及加發時，若個人專戶總金額不足應發給的退休金時，如何處理？ 

（一）因公傷病命退同仁的加發一次退休金，要怎麼發給呢？ 

依照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 21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辦理因公傷病命令退休的同仁，適用退

撫法第 32 條及施行細則第 32 條規定，政府要額外加發 5至 15 個基數的一次退休金，並由

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給，存入該同仁的個人退休金專戶。（如上圖） 

（二）因公傷病命退同仁，如果他的任職年資未滿 5 年而擇領一次退休金，或未滿 20 年而選擇月

退休金時，又要怎麼發給呢？」 

辦理因公傷病命令退休的同仁，如果他撥繳退撫儲金的年資未滿 5 年或 20 年者，由服務機

關按其最後在職經銓敘審定之本（年功）俸（薪）額加 1倍的 15%的提撥費率，就撥繳年資

不足部分，服務機關應全額負擔並一次補提撥退撫儲金費用存入同仁的個人退休金專戶。 

（三）因公傷病命退同仁是按退撫法標準發給月退休金及一次退休金，如果同仁的個人退休金專戶

總金額不足應發給的退休金時，該如何處理呢？ 

服務機關先將加發一次退休金及撥繳年資不足的退撫儲金費用，存入辦理因公傷病命令退

休的同仁個人退休金專戶，由同仁個人退休金專戶累積總金額發給同仁應加發的一次退休

金及月退休金。如果其個人退休金專戶累積總金額還是不足支應時，則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

接續發給喔！ 

（四）溫馨提醒： 

以個人退休金專戶累積餘額發給因公傷病命退同仁退休金及因公一次加發金時，不包含其

自願增加提繳之退撫儲金！而且其自願增加提繳之退撫儲金未領取前，還是可以自主投資

或交由基金管理局代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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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拾貳、個人專戶制之在職亡故撫卹～種類及如何計算 

一、撫卹分為哪些種類： 

（一）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 38 條規定，公務人員在職亡故的撫卹原因分為「病故或意外死亡」

以及「因執行公務以致死亡」。 

（二）自殺死亡則比照病故或意外死亡認定，但如果是因犯罪經判刑確定後，於免職處分送達前自

殺者，不予撫卹。 

二、撫卹金計算標準： 

撫卹金給與的計算標準和退撫法一樣，即依公務人員任職年資，任職未滿 15 年者發給一次

撫卹金，任職年資 15 年以上發給一次撫卹金及月撫卹金，並由個人專戶累積的退撫儲金支

應。如個人退休金專戶累積總金額不足支應時，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接續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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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拾參、個人專戶制之在職亡故撫卹～撫卹遺族範圍及順序 

一、撫卹遺族範圍、順序及領受比率： 

１、未再婚配偶為當然領受人：領受 1/2 撫卹金。 

２、其餘 1/2 撫卹金由以下順序之遺族，依序平均領受： 

  （１）子女 (包含未出生之子女)。 

  （２）父母。 

      （３）祖父母。 

      （４）兄弟姊妹。 

３、無配偶或配偶再婚時，依序由前開第一至第四的順序遺族領受。 

４、僅有未再婚配偶及兄弟姊妹（無子女、父母、祖父母）時，由未再婚配偶單獨領受。 

５、無第一順序遺族時，由次一順序遺族依前開規定領受。 

６、同一順序遺族有數人時，由同一順序具領受權之遺族平均領受，並得委任其中一人代為申請。 

７、同一順序遺族有死亡、拋棄或因法定事由而喪失或停止領受權者，應由同一順序其他遺族依

前開規定領受。 

８、遺族為無行為能力者（如未成年子女），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 

二、其他領受規定： 

１、遺族行蹤不明，或未能依前項規定，取得一致請領之協議者，得由其他遺族按具有領受權之

人數比率，分別請領撫卹金。 

２、公務人員生前預立遺囑，只能就配偶及前開 4種順序遺族中指定撫卹金領受人，且未成年子

女之領受比率，不得低於其原得領取比率。 

註：溫馨提醒：為避免爭議，遺囑應經公證或法院裁判為宜！ 

３、無配偶及前開 4種順序遺族可申辦撫卹者，繼承人得向退撫基金管理機關申請發還亡故公務

人員本人提繳之退撫儲金。 

４、無繼承人者，得由原服務機關先行具領，辦理喪葬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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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拾肆、個人專戶制之在職亡故撫卹～因公撫卹之條件 

一、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 39 條規定，現職公務人員因下列情事之一死亡，遺族得申請因公撫卹： 

（一）執行搶救災害（難）或逮捕罪犯等艱困任務，或執行與戰爭有關任務時，面對存有高度死亡

可能性之危害事故，仍然不顧生死，奮勇執行任務，以致死亡。 

（二）於辦公場所，或奉派公差（出）執行前款以外之任務時，發生意外或危險事故，或遭受暴力

事件，或罹患疾病，以致死亡。 

（三）於辦公場所，或奉派公差（出）執行前 2款任務時，猝發疾病，以致死亡。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以致死亡： 

１、執行第 1款任務之往返途中，發生意外或危險事故。 

２、執行第 1款或第 2款任務之往返途中，猝發疾病，或執行第 2款任務之往返途中，發生意

外或危險事故。 

３、為執行任務而為必要之事前準備或事後之整理期間，發生意外或危險事故，或猝發疾病。 

（五）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 

二、個人專戶制退撫法有關因公撫卹的規定與退撫法第 53 條相同，而且因公死亡的認定標準均適

用退撫法施行細則第 67 條至第 72 條規定。 

 

參拾伍、個人專戶制之在職亡故撫卹～因公撫卹加給年資 

一、因公撫卹案件之年資從優規定，分２大類： 

（一）針對執行搶救災害（難）或逮捕罪犯等艱困任務，或執行與戰爭有關任務時，面對存有高度

死亡可能性之危害事故，仍然不顧生死，奮勇執行任務，以致死亡之因公撫卹者： 

１、任職未滿 15 年者，以 15 年計給撫卹金。 

２、任職滿 15 年未滿 25 年者，以 25 年計給撫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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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任職滿 25 年未滿 35 年者，以 35 年計給撫卹金。 

（二）除上述事由以外的因公情事，諸如執行任務發生意外危險事故、遭受暴力事件或致罹患疾病、

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等其他法定情事之因公撫卹者： 

１、任職未滿 15 年者，以 15 年計給撫卹金。 

２、任職滿 15 年者，以實際任職年資計給撫卹金。 

二、綜上，因公死亡者至少都能以 15 年以上之年資計給撫卹金；年資 15 年以上者，依規定除發給

一次撫卹金外，並有月撫卹金之給與。 

 

參拾陸、個人專戶制之在職亡故撫卹～因公撫卹期限及加發一次撫卹

金標準 

一、因公撫卹的月撫卹金給與月數，及加給一次撫卹金的標準，都與退撫基金制度相同，如下： 

（一）針對執行搶救災害（難）或逮捕罪犯等艱困任務，或執行與戰爭有關任務時，面對存有高度

死亡可能性之危害事故，仍然不顧生死，奮勇執行任務，以致死亡之者：發給 240 個月之月

撫卹金，另一次撫卹金加發 50%。 

（二）於辦公場所，或奉派公差（出）執行前述 1 以外之任務時， 發生意外或危險事故，或遭受

暴力事件，或罹患疾病，以致死亡者：發給 180 個月之月撫卹金，另一次撫卹金加發 25%。 

（三）於辦公場所，或奉派公差（出）執行前述 1或 2任務時，猝發疾病，以致死亡者：發給 120

個月之月撫卹金，另一次撫卹金加發 10%。 

（四）執行前述（一）之任務往返途中，發生意外或危險事故，以致死亡者：發給 180 個月之月撫

卹金，另一次撫卹金加發 15%。 

（五）執行前述（一）或（二）之任務往返途中，猝發疾病，或執行前述 2任務之往返途中，發生

意外或危險事故，以致死亡者：發給 120 個月之月撫卹金，另一次撫卹金加發 10%。 



40 
 

（六）為執行任務而為必要之事前準備或事後之整理期間，發生意外或危險事故，或猝發疾病，以

致死亡者：發給 120 月之月撫卹金，另一次撫卹金加發 10%。 

（七）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者：發給 120 個月之月撫卹金，另一次撫卹金加發 10%。 

 

參拾柒、個人專戶制之在職亡故撫卹～延長給卹 

一、同仁的子女目前都未成年，領卹期滿後子女如果尚未成年或還在念書，可以繼續給卹，個人專

戶制退撫法有關延長給卹的條件及程序規定也適用退撫法及其施行細則，可以分為兩種情形： 

（一）領卹子女於所定給卹期限屆滿時尚未成年者，得繼續給卹至成年為止 (即年滿 18 歲之前 1

日止)。 

（二）子女雖已成年，仍在學就讀者，得繼續給卹至取得學士學位止，並依下述規定辦理： 

１、以就讀國內學校具有學籍之學生，且在法定修業年限之就學期間為限。 

２、就讀大學或獨立學院者，以取得一個學士學位為限。 

３、該成年子女須於所定給卹年限最後 1個月仍有在學就讀之事實。當月適逢畢業之同一年再

升學、轉學、休學後復學或轉學等情形，得於就學後，申請繼續給卹。 

４、繼續給卹期間，除畢業後升學或休學期間外，學業須未中斷。 

５、不予給卹之情形： 

（１）未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學分、因選定雙主修而延長修業期間。 

（２）轉學、休學重讀者，其延長修業、轉學及休學重讀期間。 

二、延長給卹期間遺族月撫卹金之發給，係以遺族各自原經審定之比率發給。 

三、申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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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領月撫卹金之遺族合於前開繼續給卹要件者，應於原審定給卹期限屆滿前 1個月，填具延長

給卹事實表一份，檢同在學相關證明文件，由亡故公務人員之服務機關彙送審定機關審定。 

 

參拾捌、個人專戶制之在職亡故撫卹～未成年子女加發撫卹金 

依照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43 條、第 51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55 條、第 56 條、第

62 條、第 63 條規定，未成年子女加發撫卹金制度如下：  

一、請領資格： 

（一）審定機關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法審定給卹的未成年子女。 

（二）不論公務人員的死亡情事是病故、意外死亡或因公死亡，也不論任職年資長短（支領一次撫

卹金或一次及月撫卹金），均按經審定未成年子女的人數發給未成年子女加發撫卹金。 

（三）遺族選擇改按一次退休金標準發給一次撫卹金者，不再發給未成年子女加發撫卹金。 

二、給與標準： 
每一未成年子女每月比照國民年金法規定的老年基本保證年金給與標準（以國民年金法所定

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公告為準，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為新臺幣 4,049 元），加發撫卹

金至成年為止（即年滿 18 歲之前 1日止）。 

三、發放起日： 
自死亡次月起發給。 

四、經費來源： 
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給。 

五、調整機制： 
依國民年金法第 54-1 條規定，老年基本保證年金的金額是按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每 4 年調

整 1 次。因此，個人專戶制退撫法施行細則第 68 條有關公務人員或遺族定期退撫給與調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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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相關規定，不及於未成年子女加發撫卹金制度哦！ 

 

六、貼心提醒： 
個人專戶制退撫法所定公務人員在職死亡的未成年子女加發撫卹金相關規定，與退撫基金制

度相同～ 

 

 

參拾玖、個人專戶制之在職亡故撫卹～專戶累積金額不足支應撫卹金

時之處理方式 

一、公務人員在職死亡者，撫卹金由其個人專戶累積之退撫儲金及依法存入其個人專戶累積總金額

支應。但個人專戶內賸餘金額如有不足支應撫卹金時，應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接續發給。 

二、上述所稱個人專戶累積之退撫儲金，不包含亡故公務人員自願增加提繳之退撫儲金，而該退撫

儲金將於撫卹案審定後，一次發還其遺族。 

三、公務人員如因公死亡情事適用退撫法所定標準擬制年資，實際撥繳年資不足擬制年資部分之退

撫儲金費用，由服務機關全額負擔並一次補提撥存入個人帳戶。而加發的因公一次撫卹金，則

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並存入個人專戶。 

四、亡故公務人員遺族領取月撫卹金期間，亡故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內之餘額，也可以交由公務人員

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代為投資，其運用收益不得低於當地銀行 2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如有不

足，由國庫補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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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拾、個人專戶制之遺屬給與～請領時點 

一、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 33 條及第 34 條規定，支（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時，其遺屬給與

（指亡故退休人員個人專戶賸餘金額或年金保險的保證金額餘額）請領時點如下： 

（一）支領攤提給付或定額給付人員：於個人專戶累積總金額未領罄前死亡時。 

（二）支領保險年金人員：於已領取定期給付總額未達該年金保險的保證金額死亡時。 

二、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規定，遺族申請一次領回或按月支領個人專戶賸餘金額

時，應以該退休人員死亡時的法律事實認定遺族的請領資格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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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拾壹、個人專戶制之遺屬給與～領受人範圍及領受比率 

一、依照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 33 條規定，支領攤提給付或定額給付人員，於個人專戶累積總金額

未領罄前死亡時，由其遺族一次領回該專戶內賸餘金額。其中未再婚配偶領受二分之一；其

餘由下列順序之遺族，依序平均領受之： 

（一）子女。 

（二）父母。 

（三）兄弟姊妹。 

（四）祖父母。 

（五）如果亡故退休人員沒有上面第 1款子女及第 2款父母序列之遺族者，則個人專戶所賸餘金

額，由未再婚配偶單獨領受 

二、遺族沒有配偶時，依序由前項各款遺族領受；同一順序遺族有數人時，由同一順序有領受權

之遺族平均領受。 

三、同一順序遺族有拋棄或因法定事由而喪失領受權者，應由同一順序其他遺族依規定領受；無

第一順序遺族時，由次一順序遺族依前項規定領受。 

四、另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服務機關得於 3個基數範圍內(1 個基數是本俸 2倍)先行具領

費用辦理喪葬事宜： 

（一）無遺族。 

（二）在臺灣地區無遺族，其居住大陸地區遺族未隨侍辦理喪葬。 

（三）在臺灣地區無遺族且不明大陸地區有無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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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拾貳、個人專戶制之遺屬給與～領受人之遺囑指定 

適用個人專戶制的退休同仁可不可以在他過世前，就預先寫好遺囑，指定讓某人領受他的個人

專戶裡的餘額呢？一定得在前面所提的法定遺族範圍內的人員裡指定嗎？可不可以指定給任

何一個人？還有，請領的比率又大概是如何呢？有沒有甚麼限制呢？ 

一、依照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 36 條及施行細則第 43 條規定，支領攤提給付或定額給付人員，生

前預立遺囑，指定其個人專戶餘額領受人者，從其遺囑，並沒有限定必須自個人專戶制退撫

法第 33 條的法定遺族範圍內指定人員（注意：退撫法則規定只能由法定遺族中指定）。但退

休人員未成年子女之領受比率，不得低於其原得領取比率。 

二、生前預立遺囑指定之個人專戶餘額領受人有 2人以上者，依遺囑指定之比率領受。 

三、遺族有未成年子女者，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 36 條規定，不得指定低於其原得領取之比率。

未指定領受比率或指定未成年子女之領受比率未達原得領取比率者，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法

第 33 條所定比率領受。 

 

肆拾參、個人專戶制之遺屬給與～遺族對專戶餘額之領取方式 

一、支領攤提給付或定額給付人員： 

（一）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 33 條規定，於個人專戶累積總金額未領罄前亡故，由其遺族一次領

回該專戶內賸餘金額。 

（二）但遺族如不一次領回該專戶內賸餘金額，得選擇按亡故退休人員支領月退休金之方式，按月

支領專戶內賸餘金額。按月領取期間，專戶內賸餘金額，交由基金管理局代為投資，其運用

收益不得低於當地銀行 2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如有不足，則由國庫補足。 

二、支領保險年金人員： 

（一）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 34 條規定，選擇支領保險年金人員亡故，其生前已領取定期給付總



46 
 

額未達該年金保險之保證金額時，保險業應將保證金額扣除已領取定期給付總額後之餘額，

按預定利率折現，一次發給其遺族領受。 

（二）但其依規定參加之年金保險契約已約定由遺族繼續領取者，從其約定。 

 

 

肆拾肆、個人專戶制之遺屬給與～因公命令退休人員遺屬金 

一、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之因公傷病命令退休人員死亡後，其遺族適用退撫法規定請領遺屬一次金

或遺屬年金。 

二、遺族請領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之資格條件、請領程序、請領權利之暫停、停止、喪失等事項，

均適用退撫法有關規定辦理。 

四、遺屬金經費來源： 

（一）亡故退休人員個人專戶累積總金額尚未領罄者，其遺屬一次金或遺屬年金應先由個人專戶賸

餘金額支應，不足支應時，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接續發給。 

（二）個人專戶賸餘金額的運用收益 

遺族請領遺屬年金者，其遺屬年金由亡故退休人員個人專戶賸餘金額支應期間，該個人專戶

賸餘金額的投資運用，比照本法第 33 條第 6項後段規定，交由退撫基金管理機關代為投資，

其運用收益不得低於當地銀行 2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如有不足，由國庫補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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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拾伍、個人專戶制之資遣～資遣條件及辦理程序 

一、資遣條件： 

（一）機關裁撤、組織變更或業務緊縮時，不符本法所定退休條件而須裁減之人員。 

（二）現職工作不適任，經調整其他相當工作後，仍未能達到要求標準，或本機關已無其他工作可

予調任【機要人員不適用】。 

（三）依其他法規規定，應予資遣。 

二、辦理程序 

（一）應由其服務機關首長考核，送權責主管機關或其授權機關（構）審（核）定並製發資遣令，

並經服務機關檢齊資遣令、資遣事實表有關證明文件，函送審定機關審定年資後，再由退撫

基金管理機關核給資遣給與且副知審定機關。 

（二）各機關受資遣人員未依規定填具資遣事實表並檢同相關證明辦理者，應由服務機關代為填具

資遣事實表，檢同相關證明文件，送審定機關審定資遣年資。 

（三）本法第 22 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3款辦理資遣者【即上述現職工作不適任或依其他法規規定，

應予資遣的情形】，服務機關首長考核予以資遣之前，應先經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首長覆

核後，再送請權責主管機關或其授權機關（構）審（核）定；考績委員會初核前，應給予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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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拾陸、個人專戶制之資遣～資遣給與的計算與發給 

一、資遣給與如何計算? 

照一次退休金給與標準計算，以其個人專戶累積總金額，計至領取時適用之淨值基準日為準。 

二、資遣給與發給流程? 

公務人員資遣案經審定機關審定年資後，自資遣生效日起發給；至遲由退撫基金管理局收受審

定函的次月底前轉發資遣給與。 

三、資遣給與發給方式? 

由退撫基金管理局採金融機構直撥入帳方式，一次給付。 

四、溫馨提醒： 

資遣公務人員得申請暫不領取資遣給與；暫不請領期間，其個人專戶累積總金額，由退撫基金

管理局代為投資，至遲於年滿 60 歲之日，由退撫基金管理局一次發還其未領取資遣給與本息。

若於未滿 60 歲前亡故，且尚未領取資遣給與本息，則由退撫基金管理局一次發還其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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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拾柒、個人專戶制之離職～任職未滿 5年離職者專戶金額之管理與領取 

一、依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 12 條、第 54 條規定，公務人員不符退休、資遣條件而離職者，可暫不

請領退撫儲金，之後如果再任公職，未曾申請發還退撫儲金的年資，可以併計為退休年資，再

繼續累積退撫儲金；也可以於離職之日起 10 年內申請一次領回退撫儲金費用本息。 

二、任職未滿 5年，未符退休或資遣而離職者。 

（一）個人專戶累積總金額： 

１、可申請暫不領取，由基金管理局「保管」，並依活期存款之牌告利率計息（注意：無法繼

續自主投資喔！）。 

２、至遲於年滿 60 歲之日，由基金管理局一次發還未領取的退撫儲金。 

３、尚未領取前亡故：由遺族一次領回，遺族範圍、順序及比率比照遺屬金規定。 

（二）請求權時效：  

  １、任職未滿 5年離職，於 10 年請求權時效內可申請領回公、自提退撫儲金。 

２、超過 10 年時效而未申請領回公、自提退撫儲金，在年滿 60 歲之前，只能申請發還自提部

分的退撫儲金，不能申請發還公提部分喔！ 

３、離職後若都未申請領回，於年滿 60 歲之日，由基金管理局一次發還未領取之公、自提退

撫儲金。 

（三）申辦程序： 

１、申請暫不領取退撫儲金，應向服務機關提出申請。 

２、申請一次領回個人專戶內之退撫儲金，應填具申請書，由服務機關轉基金管理局審核辦理

之。一經核定，不得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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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拾捌、個人專戶制之離職～滿 5年離職者專戶金額之管理與領取 

一、適用對象： 

任職滿 5年，未符退休或資遣而離職者。 

二、個人專戶累積總金額： 

（一）可申請暫不領取。 

（二）由基金管理局代為「投資」，並享有保證收益。 

（三）可保留年資，滿 65 歲之日起 6個月內再領取，或併計其他職域年資滿 15 年，成就請領月退

休金條件。 

（四）尚未領取前亡故： 

１、由遺族一次領回(遺族範圍、順序及比率比照遺屬金規定)。 

２、請求權時效： 

（１）於 10 年請求權時效內可申請領回公、自提退撫儲金。 

（２）超過 10 年時效而未申請領回公、自提退撫儲金，在年滿 65 歲之前，只能申請發還自提

部分的退撫儲金，不能申請發還公提部分！ 

（３）年滿 65 歲時，可依年資保留規定領取退休金。 

三、年資保留規定 

（一）請領時點： 

年資可保留至滿 65 歲之日起 6個月內請領。 

（二）給與種類： 

１、未滿 15 年為一次退休金；滿 15 年以上，可擇領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 

２、可併計其他職域年資滿 15 年，成就請領月退休金條件（但月退休金是按原公務人員任職

年資核給，不包含其他職域工作年資！) 

（三）不適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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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6 個月辦理期限內，有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 55 條第 1 項所定喪失辦理退休權利之法定事

由。 

２、6個月辦理期限內，有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 24 條第 1項所定不得受理退休案之情事。 

３、依前述規定支領退休金，適用個人專戶制退撫法第 56 條有關剝奪或減少退休金的規定；

且支領月退休金者也適用第 55 條喪失退休金權利的規定！ 

四、申辦程序： 

依年資保留規定請領退休金，應填具申請書併同年資證明文件，由原服務機關函轉審定機關審

定年資及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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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拾玖、個人專戶制之領受權～請求權時效 

一、公務人員或其遺族請領退撫給與之權利，其中屬於公務人員本人提繳之退撫儲金部分，沒有請

領時效限制；屬於政府撥繳的部分，則應於行政程序法所定公法上請求權期間內行使之。 

二、依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所定公法上請求權時效規定，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 10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三、請求權可行使之日的規定： 

（一）一次退休金、首期月退休金及資遣給與部分，指審定或核定機關審定退休或核定資遣生效日。 

（二）申請領回個人專戶退撫儲金，指離職生效日。 

（三）個人專戶賸餘金額，指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亡故之日。 

（四）一次撫卹金及首期月撫卹金，指公務人員亡故之日。 

（五）前述遺屬金或撫卹金請求權可行使之日，於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或公務人員亡故時，其

遺族因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而致不能行使者，其請求權時效自復權之日起算。 

（六）個人專戶制退撫法所定各定期發放之退撫給與之請求權時效，自各期發放之日起算。因公傷

病命令退休人員，有退撫法第 76 條及第 77 條規定之情形（本站註：指犯罪或再任公職）而

應停止領受權利者，自停止原因消滅之日起算。 

（七）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之因公傷病命令退休人員死亡後，其遺族依第 44 條規定請領遺屬一次

金或首期遺屬年金之請求權時效及遺屬年金各期請求權時效，適用退撫法第 73 條第１項及

其施行細則第 106 條規定。 

本站註：依專戶制退撫法第 30 條規定，初任公務人員辦理因公傷病命令退休者，其退休金

給付金額依其擇領之退休金種類，適用退撫法第 27 條第 2項第 2款、第 29 條、第

32 條第 4項及第 38 條規定之計算基準、基數內涵及計算標準發給，不適用個人專

戶法規定。依上述規定，初任公務人員因公命退者之退休金給付完全照退撫法規定

計給，因此，其請求權時效和相關停發事項，全都要回歸適用退撫法規定，從而上

述(六)、(七)點只有因公傷命令退休者適用。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pcode=S0080034&norge=76,7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pcode=S0080034&norge=7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pcode=S0080035&norge=10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S0080045&flno=3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pcode=S0080034&norge=27,29,32,3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pcode=S0080034&norge=27,29,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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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拾、個人專戶制之領受權～保障規範 

一、退休公務人員申請退撫儲金的權利，以及專供存入退撫給與之用的專戶裡的存款，都是不得作

為讓與、抵銷、扣押或供擔保之標的！這個專供存入退撫給與之用的專戶，視個人需求，決定

是否開立專戶。 

註：退撫給與專戶開立相關事宜： 

１、依個人意願申請：由退撫給與領受人視其個人需求決定是否開立專戶，並無強制性。 

２、原使用一般帳戶之退撫給與領受人，亦可隨時選擇開立專戶。 

３、辦理專戶程序：分別按由基管局支給或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之退撫給與，分別開立。 

二、退撫儲金撥入實體帳戶前： 

  請領退撫儲金的權利，不得作為讓與、抵銷、扣押或供擔保之標的。但依規定分配離婚配偶者，

不在此限。 

三、退撫儲金撥入實體帳戶後： 

可以開立專戶，專供存入退撫儲金之用；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讓與、抵銷、扣押或供擔保之

標的。但存入一般帳戶者，不受保障。 

四、例外不受保障： 

冒領或溢領情事者，基金管理局、支給或發放機關應就其冒領或溢領之款項覈實收回。 

 

伍拾壹、個人專戶制之領受權～領受權喪失 

一、自始喪失申領退撫給與權利情事的情形 

（一）褫奪公權終身。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內亂罪、外患罪，經判刑確定。 

（三）公務人員喪失或未具中華民國國籍。 

（四）公務人員經依法被撤職、免職或免除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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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務人員之遺族為支領撫卹金，故意致該現職公務人員或其他具領受權之遺族於死，經判刑

確定。 

（六）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 

例如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90-1 條第 4項：「臺灣地區公務員，違反第 33 條

第 4項規定者，喪失領受退休（職、伍）金及相關給與之權利。」 

註一、除第五款之情形外，其餘情形喪失申領退撫給與權利之範圍僅限公提部分，仍得申請發

還公務人員本人提繳之退撫儲金。 

註二、專戶制退撫法的自始喪失申請權利的規定，跟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的規定有點不一

樣，例如遺族已不限於是否具有我國國籍。 

 

 

二、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或支領月撫卹金期間，遺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失繼續領受月退

休金或月撫卹金之權利： 

（一）死亡。 

（二）褫奪公權終身。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內亂罪、外患罪，經判刑確定。 

註一：適用專戶制退撫法之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或支領月撫卹金之遺族，即使喪失中華

民國國籍，仍具有領受月退休金或月撫卹金之權利喔～ 

註二：依專戶制退撫法第 55 條第 3 項規定，上述有喪失繼續領受月退休金或月撫卹金權利情

事之人員，雖得申請發還公務人員本人提繳之退撫儲金。惟僅得發還該退休或在職死亡

公務人員本人提繳之退撫儲金與已領之月退休金或月撫卹金之差額；如已無差額者，始

不再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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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喪失退撫給與領受權範圍（含無停止或暫停之說明） 

（一）適用個人專戶制但喪失申請或繼續領受月退休金或月撫卹金權利的人員，除了支領撫卹金的

遺族，故意致該現職公務人員或其他具領受權之遺族於死，經判刑確定情形者外，還是可以

申請發還公務人員本人提繳的退撫儲金喔！不過，只能發還該退休或在職死亡公務人員本

人提繳之退撫儲金與已領之月退休金或月撫卹金的差額，沒有差額者，就不再發還。 

（二）另外，支領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期間，除了因公傷病命令退休人員，因為其退休金給付金額

是依退撫法規定計算及領取，所以還是要受退撫法所定喪失、停止、暫停等相關限制外，其

他沒有停止發給或暫停發給月退休金規定的適用，跟退撫法的規定不一樣！所以，未來退休

後想要再任工作，不用擔心暫停或停止發給月退休金的問題！ 

 


